
证券代码：600461   证券简称：洪城水业    编号：临 2007－017 

 

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。 

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07年8月6

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已于2007年7

月26日起以专人送出方式、电子邮件方式及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监

事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，实际亲自参加会议并表决董事9人，

总有效票数为9票。公司监事会三名监事列席了会议；江西华邦律师事务

所律师胡海若先生应邀列席了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毛木金先生主持，经与会董事的认真审议和表决，

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

要》； 

（其中：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）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管人员所

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》(全文详见 http://www.sse.com.cn)。 

（其中：同意票 9 票；反对票 0 票；弃权票 0 票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七年八月六日 


